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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33 证券简称：天宜上佳 公告编号：2021-025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4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6/10 2021/6/11 2021/6/11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7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48,737,18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7,949,487.52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6/10 2021/6/11 2021/6/1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北京睿泽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冯学理、深圳市松禾成

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段仚、李文娟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的有关规

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

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元；持

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04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

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36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0.03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 《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036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

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

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

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9393926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3950 证券简称：长源东谷 公告编号：2021-025

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 ）持有公司股份4,

630,3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其关联方襄阳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襄阳创新” ）持有公司股份7,716,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3%；其关联方湖北红土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红土” ）持有公司股份1,157,5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0%。 深创投、襄阳创新及湖北红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504,8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3%。 前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且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

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深创投及其关联方襄阳创新、湖北红土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减持不超过13,504,860�股，合计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83%。

深创投、襄阳创新及湖北红土已分别于2021年5月9日、5月22日、5月9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审核， 符合 《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 （2020年修

订）》，减持股份数量不受比例限制。本次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

易日后6个月内进行。

●若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

本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减持主体可以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5%以下股东 4,630,320 2.00% IPO前取得：4,630,320股

襄阳创新资本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7,716,960 3.33% IPO前取得：7,716,960股

湖北红土资本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1,157,580 0.50% IPO前取得：1,157,58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4,630,320 2.00%

深创投参股襄阳创新、湖北红土，可以对参股公司的

重大决策产生影响。

襄阳创新资本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7,716,960 3.33%

深创投参股襄阳创新、湖北红土，可以对参股公司的

重大决策产生影响。

湖北红土资本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1,157,580 0.50%

深创投参股襄阳创新、湖北红土，可以对参股公司的

重大决策产生影响。

合计 13,504,860 5.83% —

注：上述持股比例的略微差异原因系小数点后两位数字的四舍五入造成。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 减 持

原因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不 超 过 ：4,

630,320股

不 超 过 ：

2%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 过 ：4,630,320

股

2021/6/29 ～

2021/12/28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

行前持有的

股份

自 身 资

金需求

襄阳创新资本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不 超 过 ：7,

716,960股

不 超 过 ：

3.33%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 过 ：7,716,960

股

2021/6/29 ～

2021/12/28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

行前持有的

股份

自 身 资

金需求

湖北红土资本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不 超 过 ：1,

157,580股

不 超 过 ：

0.5%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 过 ：1,157,580

股

2021/6/29 ～

2021/12/28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

行前持有的

股份

自 身 资

金需求

深创投、襄阳创新、湖北红土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分别不超过4,630,320股、7,716,960股、1,157,580股。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深创投、襄阳创新、湖北红土在长源东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深创投、襄阳创新和湖北红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综合决定是否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

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应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1-038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绝味食品” ）控股

股东上海聚成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211,748,2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4.47%；其一致行动人首发股东上海慧功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

份56,313,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7%；其一致行动人首发股东上海成广企业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19,706,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1%；其一致行动人首发

股东上海福博企业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18,048,060股， 占公司总股本

2.94%。 上海聚成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慧功企业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成广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福博企业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共持有公司股份342,296,6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241%,上述股东持股股

份均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

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上海聚成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慧功企业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成广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福博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其中，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6,140,000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280,000

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8,200,000股，即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2.96%。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

项，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且减

持价格不低于公司的发行价（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聚成企业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上第一大

股东

211,748,200 34.47% IPO前取得：211,748,200股

上海慧功企业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56,313,900 9.17% IPO前取得：56,313,900股

上海成广企业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9,706,380 3.21% IPO前取得：19,706,380股

上海福博企业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8,048,060 2.94% IPO前取得：18,048,06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上海聚成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11,748,200 34.47% 同一实际控制人

上海慧功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6,313,900 9.17% 同一实际控制人

上海成广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9,706,380 3.21% 同一实际控制人

上海福博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8,048,060 2.94% 同一实际控制人

合计 305,816,540 49.79%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上海聚成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399,

000

1.37%

2020/9/23 ～

2020/12/31

63.90-71.60 2020年9月1日

上海慧功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678,

100

0.92%

2020/9/23 ～

2020/12/31

69.64-77.34 2020年9月1日

上海成广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836,

900

2.09%

2020/9/23 ～

2020/12/31

63.90-75.66 2020年9月1日

上海福博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566,

100

1.56%

2020/9/23 ～

2020/12/31

63.90-74.52 2020年9月1日

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1年5月27日完成了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27日，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首次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08,630,695.00股增加至614,224,695.00股，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比例发生变动。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上海聚成企业发展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不 超 过 ：4,

500,000股

不超过：

0.73%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 过 ：4,500,000

股

2021/6/30

～

2021/12/2

9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

发行前股

份

自身资金需

要

上海慧功企业发展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不 超 过 ：7,

500,000股

不超过：

1.22%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 过 ：7,500,000

股

2021/6/30

～

2021/12/2

9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

发行前股

份

自身资金需

要

上海成广企业发展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不 超 过 ：2,

900,000股

不超过：

0.47%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 过 ：2,900,000

股

2021/6/30

～

2021/12/2

9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

发行前股

份

自身资金需

要

上海福博企业发展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不 超 过 ：3,

300,000股

不超过：

0.54%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 过 ：3,300,000

股

2021/6/30

～

2021/12/2

9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

发行前股

份

自身资金需

要

注：控股股东上海聚成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慧功、上海成广、上海福博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140,000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的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 （即2021年6月12日至2021

年12月11日）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否

（1）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聚成和实际控制人戴文军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公司股东上海慧功、上海成广、上海福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3）公司控股股东如未能履行关于锁定期满两年内出售公司股份不低于发行价、每年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00万股或延长锁定期的承诺（公司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则上述相应股份数量调整为840万股），

公司控股股东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情况并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道歉，且公司控股股东出售该部分股份取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股东均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原因自主决定。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 治理

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等因素选

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

规、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

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及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7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21-052

债券代码：128085� � � � � � �债券简称：鸿达转债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8日刊登《（关于控股股东

股份减持计划完成及后续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9）、2021年1月

30日刊登《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11），公

司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集团” ）计划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不超过77,723,63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期间为自前

次减持计划期满（2021年2月3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

自前次减持计划期满（2021年2月3日）起3个月内。

截至2021年6月3日，鸿达兴业集团上述减持计划完成（时间届满），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股东鸿达兴业集团上

述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减持计划期间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2021年3月4日至2021年6月3日期间， 鸿达兴业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29,003,400股。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鸿达兴业集团未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具

体减持情况如下：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

例

成交均价（元/

股）

集中竞价交易

2021-04-12 6,408,000 0.21% 4.01

2021-04-13 7,155,100 0.24% 3.87

2021-04-14 7,538,000 0.25% 3.87

2021-04-21 3,173,000 0.11% 3.76

2021-04-22 1,905,000 0.06% 3.81

2021-04-26 2,015,000 0.07% 3.73

2021-04-27 809,300 0.03% 3.65

合 计 29,003,400 0.97% ---

注： 上表中的减持数量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以公司截至2021年6月3日收盘的当前

总股本2,993,266,803股为基础计算。

鸿达兴业集团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及其前期

认购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二、本次减持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前，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禧公司” ）合计持有公司616,701,160股股份，占当时（2021年3月3日）公司总股本的

21.68%。 本次减持后，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成禧公司合计持有公司587,697,760

股股份，占当前（2021年6月3日）公司总股本的19.63%，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减持前后鸿达兴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成禧公司的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鸿达兴业

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441,195,745 15.51% 412,192,345 13.7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41,195,745 15.51% 412,192,345 13.7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成禧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75,505,415 6.17% 175,505,415 5.8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505,415 6.17% 175,505,415 5.8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注：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0年6月22日开始转股，公司总股本根据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自愿换股情况而持续发生变动。 截至2021年3月3日（本次变动前）收盘，公司

总股本为2,844,332,650股；截至2021年6月3日（本次变动后）收盘，公司总股本为2,

993,266,803股。 因此，上表中本次变动前持股比例均以本次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

算，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均以本次变动后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算。

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鸿达兴业集团减持公司股份原因为：鸿达兴业集团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的部分股份以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2、鸿达兴业集团本次减持数量未超过减持计划数量，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公司股

票的行为。

3、上述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各项业务稳定发展。公司在深化氯碱新材料一 体化产业

链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氢能源等业务，不断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公司积

极响应国家发展清洁能源的政策导向，相继开展氢气制备、 氢气加注、氢气储运、加氢站、

移动加氢站、装备研究等技术储备布局，推动公 司的氢能产业化发展，助力推动新能源汽

车、电子冶金工业、半导体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公司将持续做好各项生产经营工作，做实

做优做强实体产业，用好公司积累的技术、市场和上下游协同优势，努力创造更好的效益回

报社会和股东。

四、备查文件

1、鸿达兴业集团出具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持股变动明细、公司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603998�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1-061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10 － 2021/6/11 2021/6/11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21年5月20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29,429,72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5,765,783.2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10 － 2021/6/11 2021/6/1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本条“2.自行发放对象”外的所有股东的现金红利均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张庆华先生、 堆龙德庆共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2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

有关规定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的有关规定，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

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为人民币0.06元，待股东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 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

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

税。 公司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54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054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股票，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4

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为人民币0.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31-88997135

传真：0731-88908647

地址：长沙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嘉运路299号

邮政编码：410205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4日


